





各直属学校、镇（街道）教办、初级中学、中心小学、幼儿园、民工子弟（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努力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遵章守纪”良好氛围，为建设“平安奉化”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根据奉化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2014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奉安委〔2014〕6号文件精神，结合教育系统实际，现就开展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为主线，紧紧围绕2014年学校安全综治工作目标和要求，突出溺水事故防范、食品安全、上下学交通安全、校园安保等当前安全工作重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强化“红线”意识，弘扬安全文化，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安全素养，进一步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有效遏制校园安全事故，促进我市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平安和谐校园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活动时间
2014年6月1日至30日
三、活动主题
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
四、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领导，市教育局成立由裘剑波委员任组长，方颖、王小刚、朱波静、方芳、董平校、徐民丰、蒋宝军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制定活动方案，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各镇（街道）教办、学校、幼儿园要结合实际，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对整个活动的领导，以推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
五、活动内容

1.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全市各校（园）要清醒认识做好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把防范学生溺水事故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早谋划、提早部署、统筹安排、狠抓落实，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和“六不一会”教育。要求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在每周五放学前、节日放假前一天放学前，由学校或班主任通过校讯通短信提醒的方式，提醒家长注意周末、假期学生在家期间的安全防范和监管。以“安全教育千名教师进万家”家访活动为载体，着力落实家长的监护职责，加强与家长（监护人）的沟通联系，通过家长书、手机短信、电话、家长学校、家长会、家校通等多种渠道提高家长的安全意识，加强对子女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和监护。要通过家访及签订学生、家长防溺水安全承诺书，将监护人的责任告知到位，要求其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幼儿园要加强幼儿园家长的防溺水教育，做好幼儿在溪边、山塘水库边的安全监管。
2.开展以“珍爱生命，关注心理健康”为主题的生命教育。各校（园）要开展培养学生尊重和热爱生命的态度，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活动。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孤儿、单亲家庭孩子、留守儿童、家境贫寒的孩子、家庭遇到重大挫折的孩子、学习压力特别大的孩子的心理辅导。教师要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多研究学生的心理，善于发现和及时疏导学生的心理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健全的人格，形成健康的心理。各校要全面开展师生心理检测，建立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师生档案，重点排查有严重抑郁倾向的师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一对一个别辅导；建议开设心理课程，定期邀请心理专家来校给教师培训和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
3.开展防暴力侵害教育。各校（园）通过组织开展“护校安园”专项行动，达到“三严防、二提升、二推进”的任务目标，即：严防发生涉校侵害学生、儿童人身安全的恶性案件，严防发生涉校重大治安灾害事故，严防因校园安全问题引发敏感事件；进一步提升涉校案事件打击预防能力，进一步提升校园内部安全防范水平；进一步推进校园及周边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校园安全常态化警务运行机制建设。切实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感，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各地各校要迅速行动，全面排查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大力推进校园“三防”建设，进一步提高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各校要在第一时间追查缺课学生原因，告知家长第一时间追查孩子未按时回家原因，教育学生（特别是女生）上学放学应走人流量较多的大路，并且做到结伴而行，学会遇险要及时报警。
4.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各校（园）要在前一阶段市场监管、卫生等部门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督查的基础上对食品安全再进行一次自查整改，特别是要开展2014年度中高考期间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提高各中小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对食堂和小卖部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健康卫生教育和食品卫生安全教育，增强其服务意识。
5.集中开展各项安全警示教育。当前在重点抓防溺水教育、交通安全教育和防暴力伤害教育的同时要抓好学生的消防安全、防雷电、防台防汛、防地质灾害及H7N9禽流感、肺结核、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等各类传染病防控教育。各校（园）应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师生的安全警示教育。
6.开展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活动及安全生产（教育）巡展活动。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以“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和“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等为主题的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活动及安全生产知识图板巡回展览活动。
六、活动要求
1.强化领导，周密部署。各校（园）要切实提高对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把“安全生产月”活动作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推动各项安全责任和安全工作的落实。学校、幼儿园各级领导一定要高度重视，围绕主题，贴近实际，亲自参与，躬亲示范，强力推动；要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使“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以促进“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势开展。
2.探索创新，彰显特色。各校（园）要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和学校实际制订活动方案，精心安排好各项活动，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创新、注重实效。
3.广泛宣传，营造气氛。各校（园）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和班、团、队阵地，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发挥广播、闭路电视、黑板报、墙报、校园网等宣传工具的作用，使“安全生产月”活动的规模和效应更加明显，形成“人人懂安全，人人抓安全，人人要安全，人人保安全”的局面。
4.请各学校、幼儿园将201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和活动数据统计单于6月30日前报市教育局安监科，联系人：李娟，联系电话：667290，邮箱：fhjyjajk@126.com.
附件：1．2014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数据统计单

 2．奉化市学校2014年“安全生产月”主要活动安排

      3．2014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口号
                               奉化市教育局
                          201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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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市教育局安全监督管理科














抄送：市安委会。











关于教育系统开展2014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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